
第 1984 期商标公告 2026年05月20日

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江东街道山口小区33幢1单元一楼

义乌市倪采饰品厂（个体工商户）

第 号

地    址

代理机构

90443140

申 请 人

东莞市雅玛森商务咨询有限公司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26类：发带；帽用饰物；胸针（服装配件）；小饰物（非首饰、非钥匙圈、非钥匙链用）；
发夹；发圈；头饰（小绒球）；头发饰带；发卡；头发装饰品

申请日期 2026年03月09日

商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　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以

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6年05月21日至2026年08月20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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